切  結  書

茲本人                參加雲林縣褒忠鄉公所清潔隊員甄選，與機關首長無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清潔隊員之情事，且無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26條之規定，如有虛偽不實情事，同意取消錄取資格，並負法律上一切責任及放棄先訴抗辯權，絕無異議。
此  致

雲林縣褒忠鄉公所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